立法會七題：建築物第三者風險保險
＊＊＊＊＊＊＊＊＊＊＊＊＊＊＊＊ 

　　以下為今日（一月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何俊仁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

問題：

　　《建築物管理條例》（第３４４章）第２８條規定，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法團」）須就建築物的公用部分及該法團的財產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由於現時尚有１３００幢已成立法團的大廈仍未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政府最近提出把該項條文的實施日期押後兩年至二○一一年一月一日。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在上述仍未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大廈中：

（ｉ）須完成樓宇維修工程後才能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舊式單幢大廈的數目，並按大廈的單位數目（２０個或以下、２１至５０個、５１至１５０個及１５１或以上）列出每個區議會分區的大廈數目；

（ｉｉ）有多少幢大廈的法團曾嘗試接觸保險公司承保第三者風險保險，以及當中有多少個法團曾接觸３間或以上的保險公司；及

（ｉｉｉ）有多少幢大廈的法團的管理委員會須填補其委員空缺才可召開會議商討投保事宜；

（二）有否研究把若干幢單位數目較少而鄰近的舊式單幢樓宇組合一起進行樓宇維修工程及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建議是否可行；若有，研究的結果；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會否放寬現時各樓宇維修貸款及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包括放寬入息及資產審查限制、提供免息貸款及提高貸款和資助金額，以鼓勵法團維修樓宇及減低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困難；若會，有關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業主立案法團（法團）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可以在一旦發生意外時為業主及第三者提供保障。《建築物管理條例》第２８條規定，法團須為大廈的公用部分及法團財產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為給予法團充足的時間準備，我們於二○○八年十二月諮詢民政事務委員會後，建議在二○一一年一月一日實施有關法例。就何議員的提問，謹回覆如下：

（一）已成立法團但尚未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樓宇中，約有１２００幢為單幢式樓宇，大部分位於五個舊式單幢樓宇較多的分區，即油尖旺區、中西區、九龍城區、深水區及灣仔區。有關樓宇的詳細數字如下：

單位數目

地區　　　　　　　單幢式樓宇數目
　　　　　≦２０　２１　　５１　　　≧１５１　總數
　　　　　　　　　－５０　－１５０
油尖旺區　１５９　６２　　１８　　　２　　　　２４１
中西區　　１７７　２８　　８　　　　１　　　　２１４
九龍城區　８７　　６０　　１１　　　２　　　　１６０
深水區　７８　　６３　　１１　　　１　　　　１５３
灣仔區　　７１　　２３　　２　　　　０　　　　９６

（註：位於其他分區的單幢式樓宇數目較少，我們並沒有按單位數目分類的詳細數字。）

　　我們現時沒有按個別大廈尚未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原因分類的統計數字。然而，根據我們的經驗，尚未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原因，包括部分法團並未充分理解投購保險的好處，以致對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事宜並不積極；部分法團則並不太活躍，以致仍未召開管理委員會（管委會）會議，商討有關投購保險事宜；部分管委會或須先行填補委員空缺；另一些個案則涉及大廈維修工程等。

　　法團尚未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原因各有不同，而且往往並非單一原因所致。因此，我們會採取針對性措施鼓勵及協助法團投購保險。我們下一步會逐一聯絡有關的法團，了解個別情況及需要，以提供切合該法團需要的一籃子協助，讓法團可盡快投購保險，例如向業主推廣第三者風險保險的重要性；協助法團召開管委會或法團會議；向業主介紹由屋宇署、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和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提供的樓宇維修貸款及資助計劃等。

（二）《建築物管理條例》已訂明有關進行維修工程所需的程序規定，例如招標、召開業主大會等；而《建築物管理條例》第２８條則規定，法團須為大廈的公用部分及法團財產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並須確保有關保單符合《建築物管理（第三者風險保險）規例》的要求，例如有關保單須就單一事故引起的第三者傷亡而招致的任何訂明法律責任，為受保法團提供不少於一千萬保險。在符合上述規定的前提下，我們會盡力協助有關法團以具經濟效益的方式進行維修及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

（三）為了鼓勵及協助業主和法團維修保養樓宇及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屋宇署、房協和市建局設有一系列樓宇維修資助和貸款計劃，為業主及法團提供財政及技術上的支援。以房協的「樓宇維修資助計劃」及市建局的「樓宇復修物料資助計劃」為例，一般而言，法團可申請工程總額兩成或每個合資格單位最多三千元的資助。完成維修後，法團可申請為期不多於三年的第三者風險保險年費資助，每年最高資助額可達六千元或每年保費的一半。

　　為進一步鼓勵舊樓業主進行整體大廈的維修工程，房協已分別於二○○七年十一月及二○○八年九月放寬其「樓宇維修資助計劃」的申請條件，包括：

（ａ）把合資格大廈住宅單位數目上限，由二百個提升至四百個；
（ｂ）把單位數目於二十個或以下的小型樓宇的資助金額提升至工程總額三成，以十五萬元為上限，而單位數目超過二十但少於五十個的樓宇，亦可獲工程總額兩成或最多十五萬元的資助；及
（ｃ）放寬有關物業租值的限制，令合資格的住宅單位增至六十二萬三千個，令百分之八十一樓齡超過二十年以上的樓宇符合資助計劃。

　　市建局亦會於二○○九年四月開始，在其「樓宇復修物料資助計劃」實施上述擴闊資助（ｂ）項的措施。

　　此外，屋宇署每年會因應香港房屋委員會出租公屋輪候冊單身人士及一般家庭每月入息限額、社會福利署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及「普通高齡津貼」的每月入息及／或資產限額的調整，就其「改善樓宇安全綜合貸款計劃」界定為低收入類別人士的入息及資產限額，作出相應的調整，以便有經濟困難的業主申請免息貸款。最近一次調整已於二○○八年四月完成。

　　為配合關懷長者的政策目標，政府於二○○八年五月推出十億元的「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協助有需要的長者自住業主維修保養自住物業，改善樓宇安全。計劃針對六十歲或以上的長者自住業主而設，每位合資格的長者自住業主在五年內最高可獲四萬元的津貼。有關津貼亦可用作償還申請人名下於屋宇署、市建局或房協的樓宇維修貸款。這計劃的入息及資產限額採用了「普通高齡津貼」所訂的限額作為一般依據。在資產方面，由於大多數有需要的長者的經常性收入微薄，主要依靠儲蓄維持生計，我們採取了較寬鬆的資產限額標準，即採用「普通高齡津貼」的資產限額兩倍的計算方法。資產限額不包括長者自住業主所申請的自住單位的價值。「普通高齡津貼」所訂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如有調整，津貼計劃的限額也會作出相應調整。

完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２時００分

